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暂停办理彭水自治县县坝滨江路建设

项目征收范围内相关手续的函

县教委、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卫生健康委、县税务局：

县人民政府已确定彭水自治县县坝滨江路建设项目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并已公布征收范围（附规划范围图）。我单位将启动实施彭水自治县县坝滨江路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根据《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渝府发〔2022〕26号）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请你单位依照各自职责，暂停办理以下相关手续：
县教委暂停办理各种教育培训及其相关审批手续。
县公安局暂停办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及其相关审批手续和户口变更登记。
县民政局暂停办理社会团体的设立、养老机构备案登记和福

彩站点审批等相关手续。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暂停办理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及其相关审批手续；暂停办理不动产登记及其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县市场监管局暂停办理生产经营许可及企业、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等审批手续。

县卫生健康委暂停办理医疗机构的审批手续。

县税务局暂停办理完税相关手续。

暂停办理期限：1年（2026年4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
附件：彭水自治县县坝滨江路建设项目规划范围图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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